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重庆市九龙坡区辐射事故
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新修订的《重庆市九龙坡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7月23日

重庆市九龙坡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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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附件

1 总则

1.1 目的

为及时预防、控制和消除辐射事故的危害，保障重庆市九龙坡区辐射环境安全，确保在辐射事故发生时，能够迅速、准确、高效地采取必要和适当的响应行动，避免或减少辐射事故对公众和环境的影响，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保护公众，保护环境，特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重庆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重庆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重庆市辐射事故应急预案》《重庆市九龙坡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制定本预案。

1.3 工作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高效及时；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原则。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在九龙坡区行政区域内发生辐射事故的应对工作，以及九龙坡区外发生辐射事故可能影响我区的应急响应。

辐射事故是指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或者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意外的异常照射或环境辐射污染后果的事件。主要包括：

（1）核技术利用中发生的辐射事故。

（2）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设施发生的辐射事故。

（3）铀矿冶及伴生矿开发利用中发生的环境辐射污染事故。

（4）放射性物质运输中发生的辐射事故。

（5）国内外航天器在我区境内坠落造成的环境辐射污染事故。

（6）各种重大自然灾害引发的次生辐射事故。

可能对我区环境造成辐射影响的境内外核试验、核事故参考本预案执行。

1.5 辐射事故分级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重庆市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等文件，按照辐射事故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从重到轻将辐射事故分为特别重大辐射事故（Ⅰ级）、重大辐射事故（Ⅱ级）、较大辐射事故（Ⅲ级）和一般辐射事故（Ⅳ级）四个等级。

1.5.1 特别重大辐射事故（I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辐射事故：

（1）I类、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并造成大范围严重辐射污染后果。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3人以上（含3人）急性死亡。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大范围严重环境辐射污染事故。

（4）对我区境内已经或可能造成较大范围辐射环境影响的航天器坠落事件或境外发生的核与辐射事故。

1.5.2 重大辐射事故（Ⅱ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辐射事故：

（1）I类、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2人以下（含2人）急性死亡或者10人以上（含10人）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较大范围环境辐射污染后果。

1.5.3 较大辐射事故（Ⅲ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辐射事故：

（1）Ⅲ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9人以下（含9人）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小范围环境辐射污染后果。

1.5.4 一般辐射事故（Ⅳ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辐射事故：

（1）Ⅳ类、V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厂区内或设施内局部辐射污染后果。

（4）铀矿冶、伴生矿超标排放，造成环境辐射污染后果。

1.5 辐射环境风险源现状

重庆市九龙坡区现辖杨家坪、谢家湾、石坪桥、黄桷坪、石桥铺、渝州路、二郎、中梁山8个街道和九龙、华岩、西彭、铜罐驿、陶家5个镇（注：白市驿镇、走马镇、含谷镇、巴福镇、金凤镇、石板镇已划入重庆高新区）。根据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监管系统，截止2020年6月，九龙坡区内现有核技术利用单位共计68家（含2家涉密单位）。核技术利用单位现有辐射环境风险源（统计行政区域涉密单位外使用放射源、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信息）有Ⅰ类放射源1枚（由55枚Ⅱ类源Co-60聚合为Ⅰ类放射源）、Ⅱ类放射源5枚（Ir-192 3枚，Cs-137 2枚）、Ⅲ类放射源（Am-241）2枚、Ⅴ类放射源1枚（Ge-68 1枚）；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2处（使用I-125粒籽）、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1处（使用放射性同位素F-18）；Ⅱ类X射线装置44台、Ⅲ类X射线装置113台。

上述放射源、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存在，构成九龙坡区辐射环境风险源：Ⅰ类放射源为极高危险源，如果丢失、被盗或失控，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接触这类源几分钟到1小时就可致人死亡，最严重可能造成特别重大辐射事故（I级）。Ⅱ类放射源为极高危险源，如果丢失、被盗或失控，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接触这类放射源几小时至几天就可致人死亡，最严重可能造成特别重大辐射事故（I级）。Ⅲ类放射源为危险源，没有防护情况下，接触这类放射源几小时就可对人造成永久性损伤，接触几天至几周可致人死亡，会造成较大辐射事故（Ⅲ级）。Ⅴ类放射源为极低危险源，不会对人体造成永久性损伤，如果丢失、被盗或失控，会造成一般辐射事故（Ⅳ级）。

放射性同位素I-125粒籽、F-18被盗或失控，会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造成一般辐射事故（Ⅳ级）。

Ⅱ类射线装置（直线加速器）在长时间超剂量照射的情况下会导致多次呕吐，腹泻，休克，白细胞急剧下降，可能造成较大辐射事故（Ⅲ级）。

Ⅱ类射线装置（工业探伤机）会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造成一般辐射事故（Ⅳ级）。

Ⅲ类射线装置会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造成一般辐射事故（Ⅳ级）。

此外，九龙坡区面临的辐射环境风险还包括：放射源在运输过境时发生交通事故可能造成放射源失控，引起次生性突发辐射事故；进口货物可能含有放射性物料，导致引发输入性辐射环境风险。

综上所述，九龙坡区核技术利用单位现有辐射环境风险源和发生辐射事故途径，可能会发生特别重大辐射事故（Ⅰ级）、重大辐射事故（Ⅱ级）、较大辐射事故（Ⅲ级）、一般辐射事故（Ⅳ级）。

2 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2.1 区辐射应急指挥部

2.1.1 区辐射应急指挥部组成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根据辐射事故应急处置需要，成立九龙坡区辐射事故应急处置指挥部（以下简称区辐射应急指挥部）。区辐射应急指挥部实行指挥长负责制，由区政府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分管领导任指挥长。区辐射应急指挥部副指挥长由区政府办公室分管副主任、区应急局局长、区生态环境局局长、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人担任。区辐射应急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污染处置组、应急监测组、医学救援组、应急保障组、舆论引导组、社会稳定组、善后工作组、事件调查组，具体开展应急处置各项工作。（各工作组职能职责见附件一）

2.1.2 区辐射应急指挥部工作职责

（1）负责辐射事故的应急指挥和协调工作；负责指挥、调度警力、民兵及区级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力量，协调驻区部队救援力量，共同做好应急响应工作。

（2）发布辐射事故预警的级别及处置指令，在事故发生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进行先期应急工作，决定较大、一般事故应急预案的启动、终止。

（3）执行区委、区政府的指示和命令，收集、掌握事故的有关信息，决定采取应急措施，向区政府、重庆市辐射事故应急处置指挥部（以下简称市辐射应急指挥部）报告辐射事故处置情况。

（4）按照市辐射应急指挥部的要求，组织力量协助对重大、特大事故进行处置。

2.1.3 区辐射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及职责

区辐射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包括区委宣传部、区经济信息委、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生态环境局、区交通局、区农业农村委、区商务委、区卫生健康委、区应急局、区公安分局、区市场监管局、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事故单位等。各成员单位职责如下：

区委宣传部：负责协调新闻媒体对辐射事故应急处置信息的新闻报道和宣传教育工作，加强舆论引导；发布辐射事故信息和救援情况。
区经济信息委：负责组织电信企业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事发区域通信畅通。

区民政局：协助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受影响群众的安置、安抚和善后工作。

区财政局：保障辐射事故应对工作经费需求。

区生态环境局：负责辐射事故的应急响应、调查处理和定性定级工作；协助公安部门监控追缴丢失、被盗的放射源。配合辐射事故的环境应急监测，组织专家制定救援技术方案；调集相关专业救援队伍、专业应急装备和器材参与救援；负责向市生态环境局提出技术指导和援助请求；负责督促辖区内核技术利用单位依法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监管辖区内辐射环境风险源。

区交通局：负责参与、协调涉及交通运输辐射事故的调查处理和应急救援；负责辐射事故抢险救援的公路水路应急运输保障工作。当区外发生辐射事故可能影响我区时，配合相关部门增设卡点、监测点和洗消点。

区农业农村委：负责做好涉及农田、渔业、畜牧业和野生水生生物辐射事故的调查处理；负责受污染粮食作物、牲畜、家禽的处理；配合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农产品限制计划，并负责生态恢复有关工作。

区商务委：负责组织生活必需品等重要商品市场供应，维护市场稳定；保障事故应对工作所需生活物资。

区卫生健康委：负责辐射事故的医疗应急，包括辐射事故损伤人员的救治；受照人员剂量估算、体表监测和去污，居民饮用水放射性水平监测，居民远期健康效应评估和医学随访；参与制定饮水和食品限制计划；开展公众心理干预和健康教育；参与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区应急局：负责参与、协调应急救援工作；按照有关规定参与辐射事故调查工作。

区公安分局：负责丢失、被盗放射源的立案侦查和追缴。负责事发现场警戒、道路交通管制，协助当地政府组织群众疏散、撤离，维护事发地社会治安。

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制定并实施食品限制计划，参与辐射事故发生时的食品污染监测，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用水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防范因辐射事故引发食品安全事件。

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及时报告事故有关情况，做好事故现场的先期处置，组织力量抢救伤员，疏散群众，协助有关部门控制事故现场；牵头做好事故善后处置工作；为事故抢险救援提供后勤保障。

事故单位：负责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提供事故风险评估情况，组织本单位应急救援队伍和专家对事故进行先期处置，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工作。

2.2 办事机构

2.2.1 区辐射应急办公室

区辐射应急指挥部下设区辐射事故应急处置办公室（以下简称区辐射应急办公室），负责处理辐射事故的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区生态环境局，区生态环境局局长任办公室主任，区生态环境局分管副局长、区公安分局分管副局长、区应急局分管副局长、区卫生健康委分管副主任为办公室副主任，区生态环境局、区公安分局、区卫生健康委、区应急局有关负责人为办公室成员。

2.2.2 区辐射应急办公室工作职责

（1）执行国家辐射事故应急工作的法规和政策，贯彻执行区辐射应急指挥部与市生态环境局的辐射应急相关规定；建立区辐射事故应急响应网络；负责修订、更新区辐射应急预案，制定应急响应计划。

（2）负责全区辐射事故应急处置和日常管理工作，具体负责协调、联系区辐射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为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突发辐射事故的应急处置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和工作指导。

（3）负责应急响应期间及时收集、汇总、上报相关事故信息，参与事故调查及后果评价。

（4）负责联系市辐射事故应急专家咨询组，建立专家资源共享机制。

（5）开展全区行政区域内有关部门及辐射工作单位安全防护和应急处置准备的监督检查工作，组织实施全区辐射事故应急宣传、培训和演练。

（6）掌握辖区核技术利用单位的相关资料，每季度修订辖区内辐射环境风险源信息；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2.3 现场指挥机构

发生辐射事故，区政府根据需要成立区现场应急处置指挥部，负责处置较大、一般辐射事故，负责制定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组织开展污染处置、应急监测、医学救援、人员疏散、现场警戒、交通管制、善后安抚、舆论引导、事故调查等各项工作。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辐射事故时，区现场应急处置指挥部负责事故的先期处置，在市辐射应急指挥部成立后，应当服从市辐射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

3 预防、预警与监测

3.1 预防

从事核技术利用的单位要严格落实辐射环境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辐射环境安全管理制度，配备必要的监测监控设施设备，做好辐射事故风险识别、登记、评估、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要加强放射源在生产、运输、贮存与使用等环节的监管，定期排查并及时整改安全隐患。要配备相应的辐射防护设施、设备，并定期做好检测、维护。发现可能引发事故的情况，要立即报告区政府和区生态环境局。

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树立预防为主、安全第一的观念，做好日常预防工作。区生态环境局、区公安分局等监管部门要指导、督促有关单位强化放射性废物、放射源的监管，加大放射性物质运输、贮存与使用等环节的监管力度，开展重点隐患区及危险源的排查整治，建立和完善预防为主的日常监督检查机制，消除隐患苗头。逐步推行环境责任险及移动源单位强制保险制度，强化社会管理参与力度，提高涉放、辐射单位风险防控意识。

3.2 监测

区政府有关部门要建立完善辐射事故监测体系。区生态环境局、区卫生健康委等有关部门要加强日常监测，及时收集、分析和研判可能导致辐射事故的风险信息。要加强信息共享，区应急局、区公安分局、区卫生健康委、区交通局等有关部门要定期对从事核技术利用的企事业单位进行检查，发现可能导致辐射事故的风险隐患，要及时通报区生态环境局。

3.3 预警

3.3.1 预警分级

对可以预警的辐射事故，根据事故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预警级别由高到低依次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蓝色标示，一级为最高级别。

3.2.2 预警信息发布

（1） 发布权限。蓝色和黄色预警信息由区政府或区政府授权区级有关部门发布；橙色和红色预警信息由市政府或市政府授权市级有关部门发布。区生态环境局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机构以及专家进行研判，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向区政府提出预警级别建议。

（2） 发布内容。预警信息内容包括：发布单位、发布时间、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类别、可能影响范围、预警级别、警示事项、事态发展、相关措施、咨询电话等。

（3） 发布途径。预警信息应当通过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平台或电视、广播、报纸、微博、微信、手机短信等途径向公众发布。广播站、电视台、报社、网站和电信运营单位应当及时、准确、无偿地向社会公众传播预警信息。

3.2.3 预警行动

预警信息发布后，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单位可视情况采取以下措施：

分析研判。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及时进行分析研判，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视情况启动应急响应程序。

防范处置。迅速采取有效处置措施，控制事件苗头。在涉险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利用各种渠道告知公众避险，提前疏散、转移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行妥善安置，必要时实施交通管制，封闭危险区域和道路。

应急准备。责令应急救援队伍、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并调集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工作。

舆论引导。及时准确发布事态最新情况，公布咨询电话，组织专家解读。宣传辐射事故应急防护知识，加强相关舆情监测，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3.3.4 预警调整与解除

预警信息发布单位应当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按照有关规定适时调整预警级别。确定不可能发生辐射事故或危险已经解除的，预警信息发布单位应当及时宣布解除预警，并终止相关预警措施。

3.4 信息报告

3.4.1 报送程序

发生辐射事故后，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的应急方案，采取应急措施，并立即向区生态环境局、区公安分局、区卫生健康委报告。区生态环境局、区公安分局、区卫生健康委接到辐射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派人赶赴现场，开展现场调查，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并消除事故影响，同时将辐射事故信息报告区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市卫生健康委。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接到辐射事故报告后，应当按照事故分级报告的规定及时将辐射事故信息报告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3.4.2 信息初报

区生态环境局、区公安分局、区卫生健康委报告接到辐射事故的报告，应立即对事故情况进行核实，初判为一般、较大辐射事故的，应立即报告区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市卫生健康委；初判为重大或特别重大辐射事故的，应立即报告区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市卫生健康委，由区政府统一报市政府。电话报告时间控制在事故发生后30分钟内，书面报告控制在事故发生后1小时内。
信息报告内容主要包括：事发单位及概况，发生时间、地点及现场情况，影响人员、污染面积、放射源或射线装置信息；事故发生的初步原因、初判等级；已经采取的处置措施、事故控制情况及现场负责人姓名、职务和联系方式；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内容。

3.4.3 信息续报

对首报时要素不齐全或事件衍生出新情况、处置工作有新进展的，要及时续报，每天不少于1次。

报送内容在初报基础上，报告有关监测数据、发生原因、过程、进展情况、趋势分析、危害程度以及采取的措施、效果等情况，并附应急监测快报、监测点位分布图、污染分布及变化趋势图等资料。

3.4.4 信息终报

应急响应终止后1日内分级别报送区政府、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市卫生健康委。
报送内容包括措施、过程、结果，潜在或间接危害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等。

3.4.5 信息通报

发生辐射事故后，直接上报区辐射应急指挥部，并由区辐射应急指挥部协调，及时通知相关部门。因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等其他因素可能引发辐射事故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及时向区辐射应急指挥部报告，并向区生态环境局通报。

4 应急响应

4.1 响应分级

根据辐射事故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应急响应分为Ⅰ级（特别重大辐射事故）、Ⅱ级（重大辐射事故）、Ⅲ级（较大辐射事故）和Ⅳ级（一般辐射事故）四个等级。

（1）Ⅰ级和Ⅱ级响应：初判发生特别重大或重大辐射事故，由区辐射应急指挥部做好先期处置，市辐射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处置工作。

（2）Ⅲ级和Ⅳ级响应：初判发生较大或一般辐射事故，分别启动Ⅲ级、Ⅳ级应急响应，由区辐射应急指挥部负责应对工作，必要时向市政府有关部门申请技术支援协助处置。

应急响应启动后，应当根据辐射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和发展态势适时调整响应级别，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4.2 响应措施

4.2.1 先期处置

辐射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应当立即开展先期处置，采取有效措施全力控制事态发展，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区政府接到事故信息后，应立即成立区辐射应急指挥部，组织力量赶赴事故现场，指挥、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处置工作，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对事故现场进行警戒，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果断控制或切断放射性污染蔓延的途径，全力控制事态发展，减少和消除污染。不同辐射事故类型先期处置措施如下：

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应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对事故现场进行警戒，保护好现场，建议区政府控制或切断辐射事故及放射性污染蔓延的途径，全力控制发展态势，防止次生、衍生事件的发生。对可能受放射污染的人员，立即采取暂时隔离和应急救援措施，在采取有效个人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组织人员彻底清除污染。

放射性同位素失控、泄漏，应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对事故现场进行警戒，切断一切可能扩大污染范围的环节，全力控制发展态势，防止次生、衍生事件的发生。对可能受放射性同位素污染或者放射损伤的人员，立即采取暂时隔离和应急救援措施，在采取有效个人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组织人员彻底清除污染。
射线装置失控，应马上切断电源，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对事故现场进行警戒。对可能受到放射损伤的人员，立即采取暂时隔离和应急救援措施，在采取有效个人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组织人员彻底清除污染。
4.2.2 应急处置措施

（1）现场调查处置：首先制定调查处理计划，确定调查范围与对象，明确参与调查处理人员的职责和任务，调查事故原因、发生过程、可能造成的危害性质和程度；区公安分局设置临时警戒线或临时警戒范围，封闭事故现场，根据实际情况对交通实行管制。

（2）现场应急监测：配合市级辐射监测单位进行应急监测，确定事故性质，污染程度、范围，放射性同位素种类或射线种类，并作好记录；对有可能受到超剂量照射的人员进行受照射剂量估算，通知卫生部门对受超剂量照射的人员采取救治措施。

（3）控制辐射污染源：消除放射事故的来源，防止事故扩大和蔓延；区公安分局应立即展开丢失、被盗放射源的立案侦查和追缴。

（4）人员救护：对伤病人员进行现场救护，普通伤病员和轻度放射损伤病员送市卫生健康委批准的医疗机构治疗。中、重度放射性损伤伤员报市卫生健康委送国家卫生健康委核事故医学应急中心治疗。

（5）饮用水和食品的控制：由区生态环境局、区卫生健康委、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对放射性污染事故，采集饮用水和食品样品进行分析，超出干预水平的水和食品禁止食用。

（6）污染处理：如事发地存在持久性放射污染时，在事故现场设立放射性污染洗消站。洗消站配备放射性污染检测仪、放射性物质洗消液等去除污染的设备和用品，受污染人员经初步去污处理后送医院救治。

（7）舆论引导：借助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途径，运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通过发布新闻通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形式，主动、及时、准确向社会发布辐射事故信息和应对情况，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确定为重大或特别重大辐射事故后，第一时间报告市生态环境局，开展先期处置工作，配合市辐射应急指挥部做好应急处理工作。

4.3安全防护

4.3.1 应急人员的安全防护

辐射事故现场应急人员应根据不同类型辐射事故的特点，配备相应的辐射防护装备，严格执行应急人员出入事发现场的程序。在应急响应行动中，应尽一切合理的努力，包括距离防护、屏蔽防护和时间限制等手段，确保辐射事故现场应急人员的辐射安全。

（1）除了抢救生命外，辐射事故现场应急人员所受的辐射剂量应保持在100mSv以下；对于抢救生命的行动，应急人员的受照剂量应保持在500mSv以下。

（2）应急人员的受照剂量可能达到或超过500mSv时，只有在应急行动给他人带来的利益明显大于应急人员本人所承受的危险时，才能采取该应急行动。

（3）所采取应急行动有可能使应急人员受照剂量超过50mSv时，必须是辐射事故现场应急人员自愿的。

4.3.2 公众的安全防护

发生辐射事故可能危及公众安全时，区辐射应急指挥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公众安全防护，确保辐射事故对公众的影响程度降到最低。主要工作内容有：

（1）根据辐射事故的性质、特点，告知群众应采取的安全防护措施，指导公众做好个人防护。

（2）根据事发时当地的气象、地理环境、人员密集度等情况，确定公众疏散方式和方向，协助有关部门组织群众安全撤离、转移和疏散。

（3）在事发地安全边界之外，设立紧急避难场所。

（4）必要时，由卫生部门组织开展公众心理干预和健康教育。

4.4 响应终止
4.4.1 响应终止条件

终止应急响应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或控制。

（2）辐射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3）事故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4.4.2 响应终止程序

（1）当特别重大、重大辐射事故达到响应终止条件时，由市辐射应急指挥部发布命令，宣布应急结束。

（2）当较大、一般辐射事故达到响应终止条件时，由区辐射应急指挥部发布应急结束命令。

5 后期处置和信息发布

5.1 损害评估

辐射事故应急响应终止后，要及时开展损害评估，总结经验，分析查找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形成总结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作为事件调查处理、损害赔偿和环境修复的重要依据。

5.2 善后处置

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区政府有关部门、事件责任单位要及时组织制定补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工作方案，对受污染、破坏的生态环境采取措施予以恢复，对清除污染效果进行评估。保险机构及时开展相关理赔工作。

5.3 辐射事故调查与总结

5.3.1 较大、一般辐射事故的调查由区辐射应急指挥部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参加的事故调查组实施。主要调查辐射事故原因、造成的损失及事故的处理情况，并形成事故调查报告，报区政府批复结案。必要时，可由上级部门指定部门组织调查。

5.3.2 特别重大、重大辐射事故的调查由市级以上辐射应急机构组织调查。

5.4.3 较大、一般事故调查报告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的基本情况和事故发生地点及简要经过。

（2）事故调查组的组成情况。

（3）事故调查经过。

（4）事故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

（5）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及认定依据。

（6）事故性质。

（7）事故责任者的责任、认定依据及对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8）事故的主要教训、工作措施建议。

（9）其他需要报告的问题。

（10）调查组全体成员签名。
5.4.4总结报告

区生态环境局会同有关部门对辐射事故的起因、性质、影响、责任、经验教训等问题进行调查评估。对丢失、被盗放射源的辐射事故，从接到报案或者事故发现之日起半年内，仍未追回丢失、被盗放射源或者仍未查清下落的，由负责立案侦查的公安机关作出阶段性报告。区级有关部门和单位应按照辐射事故调查报告的要求落实责任切实整改。

6 保障措施

为保障有效的应急响应，必须有可靠的通讯设备、交通工具和事故应急力量设备及必要的物质储备。

6.1 队伍保障

市生态环境局是全市重要的辐射应急监测和处置力量。区辐射应急指挥部应加强与市生态环境局联系，接受市生态环境局的培训，不断提高区相关岗位人员的专业技能与应急处理能力。

区辐射应急指挥部有关部门负责组建和管理本领域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承担本部门突发辐射事故应急处置任务。

区生态环境局强化辐射事故应急处置人员培训，进行必要的演练与考核，提高其相关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

区卫生健康委加强对辖区内医疗机构相关医务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进行必要的技术和人才储备。

6.2 通讯与信息保障

建立辐射事故信息采集、处理制度及通讯联络指挥系统，保持与市、区辐射应急指挥部的通讯联络畅通，确保应急处置期间的信息畅通。

区辐射应急指挥部的成员参与应急响应通讯方式见附录2。

6.3 物资和装备保障

区辐射应急办公室应配备相应的办公设备（打印机、传真机、摄像机、复印机、电脑和应急专用车等），在区监测站配备必要的监测设备（环境X、γ辐射仪、表面污染检测仪等）和防护设备（防护服、防护面罩、防护口罩等）。同时组织储备一定数量的医学应急用药箱（包括稳定性碘片、放射性损伤防治药和放射性核素阻吸收药）、防护设备（包括防护服、防护面罩、防护口罩），并适时更新，保证应急处置需要。

6.4 技术保障

事故应急处置力量由区生态环境局、区公安分局、区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以及有关技术服务机构，在区辐射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按职责分工高效快捷地开展辐射事故应急处置，成立由应急专家组成的专家咨询组，以供辐射应急的技术咨询。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当处置力量有限时，应立即报告市辐射应急指挥部。

6.5 应急资金保障

区政府建立应急响应专用资金，储备一定数量的应急经费，保障应急工作的演练、增加应急专用设备和应急工作的必要经费，确保辐射事故应急情况下应急响应行动能够及时快速启动。
6.6 责任追究

对保障不力、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损失的具有以下行为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追究责任，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1）对发生辐射事故信息不按有关规定上报，迟报、漏报、瞒报的。

（2）故意发布虚假事故信息造成损失和恶劣社会影响的。

（3）拒不执行区辐射应急指挥部的指令，延误应急处置工作，造成严重后果的。

（4）在事故抢险中，领导、指挥严重失误或不服从命令，使国家和人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5）在人员救助、物资调配、事件调查、现场秩序维护等方面不配合、不支持，严重影响和干扰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的。

（6）其他情形。

7 宣传培训和演习

7.1 安全宣传

向社会公布和宣传辐射事故的报警电话号码“12369和68782352，尽可能让广大市民熟悉报警电话。利用大众传媒、互联网宣传辐射安全的法律、法规和辐射防护疾病、公众心理健康知识等常识，提高全民的安全防护能力。

7.2 预案培训

各有关单位要根据本预案的要求，组织开展本部门负责人、参与辐射事故应急救援管理人和应急救援人员实施预案的业务培训，熟悉预案实施的工作程序和要求，做好预案实施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在发生不同等级的辐射事故后，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开展辐射事故救援活动。

7.3演练

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实战演练是应急预案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应急培训的重要内容。

根据需要，区辐射应急办公室制定和实施应急演练计划，原则上每4年开展一次辐射事故应急演练。每次演练应有完整记录和总结报告，必要时根据演练的结果对应急计划和应急实施程序提出修改意见。

8 应急预案管理

8.1预案更新

本预案原则上每4年修订一次。区辐射应急办公室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对本预案重新评估和修订完善，尤其是在辐射事故发生后以及每次演习结束后，按规定程序对本预案进行重新评估和修订完善。

8.2制定与解释

本预案由九龙坡区生态环境局负责制定和解释。

8.3预案发布与实施

本预案经区政府审定通过，以文件形式颁布实施，并报市生态环境局备案。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重庆市九龙坡区核辐射事故灾难应急专项预案（2015版）》同时废止。

9 附则

9.1 放射源分类

根据放射源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潜在危害程度，从高到低将放射源分为5类：

Ⅰ类放射源为极高危险源。没有防护情况下，接触这类放射源几分钟到1小时就可致人死亡。

Ⅱ类放射源为高危险源。没有防护情况下，接触这类放射源几小时至几天就可致人死亡。

Ⅲ类放射源为危险源。没有防护情况下，接触这类放射源几小时就可对人造成永久性损伤，接触几天至几周可致人死亡。

Ⅳ类放射源为低危险源，基本不会对人造成永久性损伤，但对长时间、近距离接触这些放射源的人可能造成可恢复的临时性损伤。

Ⅴ类放射源为极低危险源。不会对人造成永久性损伤。

9.2名词术语解释

（1）辐射事故

辐射事故是指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或者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意外的异常照射或环境辐射污染后果的事件。

（2）辐射后果

指放射性物质释放到环境中引起的结果或影响，用以度量的量是预计的或实际引起的剂量或剂量率。

（3）放射损伤

集体受电离辐射照射而产生的某种程度的有害变化。

（4）应急辐射监测

在辐射事故应急情况下，为发现和查明放射性污染情况和辐射水平而进行的辐射监测。

（5）去污

利用物理或化学的方法去除或降低放射性污染。

（6）干预水平

指针对辐射应急情况所制定的可防止剂量水平，当达到这种水平时应考虑采取相应的防护行动。

10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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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区辐射应急指挥部各工作组职责







附件2

区辐射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联系电话表

	序号
	单     位
	值班电话
	值班手机

	1
	区委宣传部
	68780388
	15923292923

	2
	区政府办公室
	68789019
	13883362312

	3
	区经济信息委
	68780292
	15923292946

	4
	区民政局
	68435103
	15923292945

	5
	区财政局
	68783895
	15923292938

	6
	区生态环境局
	68782352
	17347900641

	7
	区交通局
	61595788
	15923292952

	8
	区农业农村委
	68824784
	15923292953

	9
	区商务委
	68783915
	15923292955

	10
	区卫生健康委
	68782070
	15923292958

	11
	区应急局
	68782379
	15923292987

	12
	区公安分局
	68158110
	15923292997

	13
	区市场监管局
	68783724
	15923292972


附件3

应急时现场监测仪器设备工具清单及技术资料清单

	序号
	仪器设备
	型号
	数量
	存放位置

	监测仪器
	1
	环境X、γ辐射仪
	FD-30131-1
	1台
	九龙坡区生态环境监测站

	
	2
	环境监测与辐射防护用X、γ辐射剂量当量率仪
	JB5000
	1台
	

	
	3
	加压电离室巡检仪
	451P
	1台
	

	
	4
	α、β表面污染仪
	JA-170
	1台
	

	
	5
	激光测距仪
	/
	1台
	

	
	6
	现场气象测量仪
	/
	1套
	

	录音录像设备
	7
	摄像机
	/
	1部
	

	
	8
	照相机
	/
	1部
	

	
	9
	录音设备
	/
	1套
	

	移动监测及交通工具
	10
	执法、监督、监察、监测用车
	/
	1辆
	

	
	11
	GPS卫星定位仪
	/
	1台
	

	办公设备
	12
	复印机
	/
	1台
	九龙坡区辐射应急办公室

	
	13
	传真机
	/
	1台
	

	
	14
	台式计算机（含打印机）
	/
	8套
	

	
	15
	笔记本电脑
	/
	2台
	

	信息化设备
	16
	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监管系统
	/
	1套
	/

	应急设备
	17
	辐射防护服
	/
	1套
	九龙坡区生态环境监测站

	
	18
	个人剂量计
	/
	5个
	


附件4

辐射事故应急专家名单及联系方式

	序号
	姓  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咨询业务

	1
	田  伟
	男
	市生态环境局
	13983136928
	辐射防护与管理

	2
	李衣维
	男
	市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
	13637941488
	辐射防护与管理

	3
	潘纯珍
	女
	市生态环境局
	13500330315
	辐射防护与管理

	4
	杜恒雁
	男
	市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
	13883027852
	辐射防护与管理

	5
	黄文胜
	男
	市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
	13500338399
	辐射防护与管理

	6
	陈  渝
	男
	重庆华健友方医院有限公司
	13908316814
	核物理、辐射防护

	7
	林雪峰
	男
	市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
	15922916070
	辐射监测

核工程与核技术

	8
	蒋  雷
	男
	市生态环境局
	18725727310
	辐射环境管理

核工程与核技术

	9
	张益轩
	男
	重庆市特种设备质检中心
	13896076638
	放射性物探

	10
	黄  勇
	男
	重庆市特种设备质检中心
	13708325775
	放射性物探

	11
	周日峰
	男
	重庆大学ICT中心
	13594391052
	核仪表、放射性物探

	12
	程绍钧
	男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13668033632
	核医学

	13
	肖  声
	女
	重庆市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13883501702
	环境管理与核工业

	14
	李传福
	男
	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3883238536
	核辐射


附件5 
辐射事故应急报告流程图及应急响应程序图

一、辐射事故应急报告流程图











二、辐射事故应急响应程序图










附件6  

辐射事故应急初报表

	辐射事故单位
	
	通告编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事故名称
	

	事故发生地点和时间
	事故发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出事地点(省/区)
	

	事故种类
	

	事故原因
	

	人员情况
	

	屏蔽完整性受损概况
	

	放射性泄漏情况
	

	与事故有关的其他情况
	

	初步判断的应急级别
	

	报告人（签名）：    年   月   日   时   分    职务         电话：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时   分    职务         电话：

	批准人（签名）：    年   月   日   时   分    职务         电话：


辐射事故应急续报表

	辐射事故单位
	
	通告编号：

	联系人及电话
	
	

	事故名称
	

	事故发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接到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通告发出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进入应急状态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应急状态等级：

	事故发展概况：

事故起因：

已采取的和需要立即采取的应急措施：



	报告人签名：          年   月   日   时  分      职务       电话：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时  分      职务       电话：

	批准人签名：          年   月   日   时  分      职务       电话：


辐射事故应急处理结果报告表

	辐射事故单位
	
	通告编号：

	联系人及电话
	
	

	事故名称
	

	事故发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通告发出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报告发出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进入应急状态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应急状态等级:

	1、事故概况：

2、事故经过：

3、事故处理：

4、事故原因：

5、事故后果：

6、 经验教训：



	报告人签名：        年   月   日   时  分     职务      电话：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时  分     职务      电话：

	批准人签名：        年   月   日   时  分     职务      电话：


附件7 

九龙坡区核技术利用单位情况

一、区内核技术应用单位概况

九龙坡区涉及核技术利用单位68家（含2家涉密单位），其中重点单位（使用放射源、乙、丙级非密封源工作场所、Ⅱ类射线装置的单位）8家；6家单位销售Ⅱ类射线装置，剩余52家均使用或销售Ⅲ类射线装置。重点单位中1家单位同时使用放射源、非密封源放射性物质及Ⅱ类射线装置；1家单位同时使用放射源及Ⅱ类射线装置；1家单位同时使用放射源及Ⅲ类射线装置；1家单位只使用放射源；1家单位涉及乙级非密封源工作场所；3家单位只使用Ⅱ类射线装置。区内核技术应用单位（不含涉密单位）情况见表1。

表1 区内核技术应用单位概况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放射源活动种类和范围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活动种类和范围
	射线装置活动种类和范围
	Ⅱ类射线装置（台）
	Ⅲ类射线装置（台）
	Ⅰ类放射源（枚）
	Ⅱ类放射源（枚）
	Ⅲ类放射源（枚）
	Ⅳ类放射源（枚）
	Ⅴ类放射源（枚）
	工作场所类别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备注

	1
	国药医工（重庆）医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Ⅱ类，Ⅲ类
	销售19台
	销售34台
	
	
	
	
	
	
	哈勇
	023-67039856
	销售制备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装置
(PET)放射性药物的加速器3台（Ⅱ类）；销售医用诊断 X 射线装置15台（Ⅲ类）；销售医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用 X 射线装置（DSA）5台（Ⅱ类）；销售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5台（Ⅱ类）；销售医用 X 射线治疗机3台（Ⅱ类）；销售医用 X 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CT）装置8台（Ⅲ类）；销售术中放射治疗装置3台（Ⅱ类）；销售口腔（牙科）X 射线装置5台（Ⅲ类）；销售放射治疗模拟定位装置3台（Ⅲ类）；销售X 射线血液辐照仪3台（Ⅲ类）

	2
	重庆臻善安防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Ⅲ类
	
	销售40台
	
	
	
	
	
	
	赵善波
	17783059822
	销售荧光分析仪40台（Ⅲ类）

	3
	重庆仁本医院
	
	
	使用：Ⅲ类
	
	使用1台
	
	
	
	
	
	
	谭娟
	18996118889
	使用医用 X 射线装置1台（Ⅲ类）

	4
	重庆维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销售：Ⅱ类，Ⅲ类
	销售21台
	销售5台
	
	
	
	
	
	
	唐德平
	18681251696
	销售医用遥控透视 X
射线机5台（Ⅲ类）；销售医用诊断 X射线机16台（Ⅱ类）；销售医用高频 X 射线机5台（Ⅱ类）

	5
	重庆珠江医院
	
	
	使用：Ⅲ类
	
	使用1台
	
	
	
	
	
	
	夏治维
	18623149896
	使用DR机1台（Ⅲ类）

	6
	 重庆建设医院
	
	
	使用：Ⅲ类
	
	使用3台
	
	
	
	
	
	
	杨能学
	18680872678
	使用数字胃肠机1台（Ⅲ类）、DR机1台（Ⅲ类）、CT1台（Ⅲ类）

	7
	安健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生产：Ⅲ类；销售：Ⅲ类；使用：Ⅲ类
	
	使用1台，销售500台
	
	
	
	
	
	
	李学军
	023-68555516
	使用医用 X 射线装置1台（Ⅲ类）销售医用 X 射线装置500台（Ⅲ类）

	8
	重庆永长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Ⅲ类；
	
	销售10台
	
	
	
	
	
	
	魏民
	13908366570
	销售手持式 X 射线荧光（XRF）分析仪等 III 类射线装置10台

	9
	重庆华健友方医院有限公司
	使用：Ⅰ类,Ⅴ类
	使用:乙，丙
	使用：Ⅱ类，Ⅲ类
	使用1台
	使用3台
	1枚（由55枚II类源聚合为Ⅰ类源）
	
	
	
	1枚
	乙级、丙级
	谢祥先
	023-68822931
	使用Ⅰ类放射源1枚（Co-60）、Ⅴ类放射源1枚（Ge-68）；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工作场所（I-125粒籽）、丙级非密封放射性工作场所（F-18）；使用医用直线加速器1台（Ⅱ类）、CT机1台（Ⅲ类）、DR机1台（Ⅲ类）、PET/CT机1台（Ⅲ类）、

	10
	重庆鳌鼎协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销售：Ⅱ类，Ⅲ类
	销售2台
	销售10台
	
	
	
	
	
	
	杨晓钢
	023-88114819
	销售DSA 2台（Ⅱ类）；医用 X 射线装置10台（Ⅲ类）

	11
	重庆华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生产：Ⅲ类；销售：Ⅲ类；使用：Ⅲ类
	
	使用3台，销售300台
	
	
	
	
	
	
	吴纪伦
	68433300
	使用医用 X 射线装置3台（Ⅲ类）销售医用诊断 X 射线装置300台（Ⅲ类）

	12
	重庆泰康拜博口腔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九龙坡口腔医院
	
	
	使用：Ⅲ类
	
	使用3台
	
	
	
	
	
	
	李继红
	13983100010
	使用口腔医用 X 射线装置3台（Ⅲ类）

	13
	重庆勃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销售：Ⅲ类
	
	销售43台
	
	
	
	
	
	
	李晖
	15923990059
	销售医用诊断 X 射线装置43台（Ⅲ类）

	14
	重庆市总工会杨家坪疗养院
	
	
	使用：Ⅲ类
	
	使用1台
	
	
	
	
	
	
	杨枝烈
	88700565
	使用医用 X 射线诊断机1台（Ⅲ类）

	15
	重庆通品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Ⅱ类，Ⅲ类
	
	销售1台
	
	
	
	
	
	
	王晖
	023-68141451
	销售医用X射线装置1台（Ⅲ类）

	16
	重庆朝旭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销售：Ⅲ类
	
	销售70台
	
	
	
	
	
	
	杨义鹏
	68039851
	销售口腔医用 X 射线装置70台（Ⅲ类）

	17
	重庆华贝康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销售：Ⅲ类
	
	销售30台
	
	
	
	
	
	
	李强
	135586444033
	销售口腔医用 X 射线装置30台（Ⅲ类）

	18
	重庆康美雅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销售：Ⅲ类
	
	销售30台
	
	
	
	
	
	
	颜伟洁
	13880600559
	销售口腔医用 X 射线装置30台（Ⅲ类）

	19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医院
	
	使用:乙
	使用：Ⅲ类
	
	使用13台
	
	
	
	
	
	乙级
	邓泽虎
	13996041353
	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工作场所（使用I-125粒籽）；使用医用 X 射线装置5台（Ⅲ类）、数字胃肠机1台（Ⅲ类）、DR机1台（Ⅲ类）、CT机4台（Ⅲ类）、口腔全景机1台（Ⅲ类）、CR机1台（Ⅲ类）

	20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段朝静口腔诊所项目
	
	
	使用：Ⅲ类
	
	使用1台
	
	
	
	
	
	
	段朝静
	18696537529
	使用口腔医用 X 射线装置1台（Ⅲ类）

	21
	格力电器（重庆）有限公司
	
	
	使用：Ⅲ类
	
	使用3台
	
	
	
	
	
	
	庄培
	68465341
	使用X 荧光光谱仪1台（Ⅲ类）、智能批量点料机1台（Ⅲ类）、X射线装置1台（Ⅲ类）

	22
	重庆朗佑中西医结合医院
	
	
	使用：Ⅲ类
	
	使用1台
	
	
	
	
	
	
	王谦
	13983603650
	使用医用 X 射线诊断机1台（Ⅲ类）

	23
	重庆祥奎立恒心医院有限公司
	
	
	使用：Ⅲ类
	
	使用1台
	
	
	
	
	
	
	谢祥奎
	18983832786
	使用DR机1台（Ⅲ类）

	24
	重庆ABB变压器有限公司
	
	
	使用：Ⅲ类
	
	使用1台
	
	
	
	
	
	
	张金泉
	010-64232264
	使用X 射线整体探伤装置1台（Ⅲ类）

	25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
	
	
	销售：Ⅱ类，使用：Ⅱ类
	使用1台，销售40台
	
	
	
	
	
	
	
	代小平
	13908327609
	使用矿用钢绳芯输送带 X 射线探伤系统1台（Ⅱ类）、销售矿用钢绳芯输送带 X 射线探伤系统40台（Ⅱ类）

	26
	重庆圣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销售：Ⅱ类，Ⅲ类
	销售2台
	销售8台
	
	
	
	
	
	
	何玺
	13608353456
	销售DSA2台（Ⅱ类）；医用 X 射线装置8台（Ⅲ类）

	27
	重庆新力点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Ⅱ类，Ⅲ类
	销售1台
	销售6台
	
	
	
	
	
	
	付代茂
	13508393911
	销售DSA1台（Ⅱ类）、DR机5台（Ⅲ类）、CT机1台（Ⅲ类）

	28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使用：Ⅲ类
	
	使用1台
	
	
	
	
	
	
	侯洪
	68822960
	使用医用 X 射线装置1台（Ⅲ类）

	29
	重庆恒韵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Ⅲ类
	
	销售90台
	
	
	
	
	
	
	白晓敏
	13508385216
	销售医用 X 射线装置90台（Ⅲ类）

	30
	高新技术开发区华跃综合门诊部
	
	
	使用：Ⅲ类
	
	使用1台
	
	
	
	
	
	
	杨太春
	15310084100
	使用DR机1台（Ⅲ类）

	31
	重庆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Ⅲ类
	
	使用1台
	
	
	
	
	
	
	张征兵
	13983760611
	使用X 光射线探伤机1台（Ⅲ类）

	32
	重庆道可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Ⅲ类，使用：Ⅲ类
	
	销售、使用40台
	
	
	
	
	
	
	刘先华
	023-86162021
	销售X射线装置40台（Ⅲ类）

	33
	重庆丰益中医肛肠医院
	
	
	使用：Ⅲ类
	
	使用1台
	
	
	
	
	
	
	张义帅
	17783800135
	使用DR机1台（Ⅲ类）

	34
	重庆新渝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使用：Ⅲ类
	
	使用3台
	
	
	
	
	
	
	李伟
	15923318206
	使用医用 X 射线装置1台（Ⅲ类）、DR机1台（Ⅲ类）、CT机1台（Ⅲ类）

	35
	重庆万祥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Ⅲ类
	
	销售8台
	
	
	
	
	
	
	刘海晨
	023-68690016
	销售医用 X 射线装置8台（Ⅲ类）

	36
	重庆泛安安全器材有限公司
	
	
	销售：Ⅲ类
	
	销售10台
	
	
	
	
	
	
	袁华春
	13648373012
	销售X 射线安检检测设备10台（Ⅲ类）

	37
	重庆耀勇汽车轮毂有限公司
	
	
	使用：Ⅱ类
	使用1台
	
	
	
	
	
	
	
	李磊
	18580003756
	使用X 射线轮毂检测系统1台（Ⅱ类）

	38
	重庆市华西口腔门诊有限公司巴国城门诊部
	
	
	使用：Ⅲ类
	
	使用2台
	
	
	
	
	
	
	吴大怡
	13650555669
	使用口腔牙片机1台（Ⅲ类）、口腔全景机1台（Ⅲ类）

	39
	重庆市华西口腔门诊有限公司
	
	
	使用：Ⅲ类
	
	使用2台
	
	
	
	
	
	
	吴大怡
	13650555669
	使用口腔牙片机1台（Ⅲ类）、口腔全景机1台（Ⅲ类）

	40
	重庆久悦口腔门诊有限公司九龙坡门诊部
	
	
	使用：Ⅲ类
	
	使用2台
	
	
	
	
	
	
	曲勃
	13650555669
	使用口腔牙片机1台（Ⅲ类）、口腔全景机1台（Ⅲ类）

	41
	重庆建设车用空调器有限责任公司
	
	
	使用：Ⅲ类
	
	使用1台
	
	
	
	
	
	
	吕红献
	66296312
	使用X 射线荧光镀层厚度测量仪1台（Ⅲ类）

	42
	重庆锦威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Ⅲ类
	
	销售30台
	
	
	
	
	
	
	张燕
	15802322031
	销售型X 射线安检机30台（Ⅲ类）

	43
	重庆建工无损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使用：Ⅱ类
	
	使用：Ⅱ类
	使用40台
	
	
	3枚
	
	
	
	
	杨  东
	13983286237
	使用Ⅱ类放射源3枚（Ir-192）；使用工业X射线探伤机40台（Ⅱ类）

	44
	重庆市九龙坡区妇幼保健院
	
	
	使用：Ⅲ类
	
	使用1台
	
	
	
	
	
	
	蓝代礼
	13983871119
	使用医用 X 射线装置1台（Ⅲ类）

	45
	重庆牙博士口腔医院
	
	
	使用：Ⅲ类
	
	使用3台
	
	
	
	
	
	
	林剑武
	15825908888
	使用口腔医用X射线装置2台（Ⅲ类）、口腔全景机1台（Ⅲ类）

	46
	重庆亦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Ⅲ类
	
	销售10台
	
	
	
	
	
	
	谢友才
	18602348481
	销售X射线装置10台（Ⅲ类）

	47
	重庆民康方英医院有限公司
	
	
	使用：Ⅲ类
	
	使用2台
	
	
	
	
	
	
	卢方英
	17708356282
	使用DR机1台（Ⅲ类）、CT机1台（Ⅲ类）

	48
	重庆佰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销售：Ⅲ类
	
	销售35台
	
	
	
	
	
	
	尹世妹
	13896198757
	销售医用 X 射线装置35台（Ⅲ类）

	49
	重庆中粹城西中西医结合医院
	
	
	使用：Ⅲ类
	
	使用2台
	
	
	
	
	
	
	彭学平
	68651337
	使用医用X射线装置1台，CT机1台（Ⅲ类）

	50
	重庆市九龙坡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使用：Ⅲ类
	
	使用2台
	
	
	
	
	
	
	邓世全
	68519166
	使用医用X射线装置1台、CT机1台（Ⅲ类）

	51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使用：Ⅲ类
	
	使用：Ⅲ类
	
	使用8台
	
	
	2枚
	
	
	
	尹雪春
	023-65808168
	使用Ⅲ类放射源2枚（Am-241）；X射线测厚仪8台（Ⅲ类）

	52
	重庆西南铝医院
	
	
	使用：Ⅲ类
	
	使用5台
	
	
	
	
	
	
	陈可生
	023-65809286
	使用DR机1台（Ⅲ类）、胃肠机1台（Ⅲ类）、CT机1台、医用X射线装置2台（Ⅲ类）

	53
	重庆庆铃铸铝有限公司
	
	
	使用：Ⅱ类
	使用1台
	
	
	
	
	
	
	
	陈代劲
	68630391
	使用工业X射线探伤机1台（Ⅱ类）

	54
	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二人民医院
	
	
	使用：Ⅲ类
	
	使用5台
	
	
	
	
	
	
	越太迁
	13983407856
	使用移动X光机2台（Ⅲ类）、使用医用X射线装置2台（Ⅲ类）、使用CT机1台（Ⅲ类）

	55
	重庆戴卡捷力轮毂制造有限公司
	
	
	使用：Ⅲ类
	
	使用6台
	
	
	
	
	
	
	肖启盼
	18323431968
	使用自屏蔽工业检测X射线装置6台（Ⅲ类）

	56
	重庆华西妇科医院
	
	
	使用：Ⅲ类
	
	使用2台
	
	
	
	
	
	
	李德松
	89083222
	使用医用诊断X线机1台（Ⅲ类）、乳腺医用诊断X线机1台（Ⅲ类）

	57
	重庆西京医院
	
	
	使用：Ⅲ类
	
	使用1台
	
	
	
	
	
	
	王贤毅
	60702000
	使用放射诊断用X射线机1台（Ⅲ类）

	58
	重庆市高新区人民医院
	
	
	使用：Ⅲ类
	
	使用4台
	
	
	
	
	
	
	匡正仑
	68603989
	使用CT机1台（Ⅲ类）、DR机1台（Ⅲ类）、医用X射线装置2台（Ⅲ类）

	59
	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三人民医院
	
	
	使用：Ⅲ类
	
	使用3台
	
	
	
	
	
	
	朱金生
	13983909787
	使用CT机1台（Ⅲ类）、使用医用X射线装置2台（Ⅲ类）

	60
	重庆协和医院
	
	
	使用：Ⅲ类
	
	使用7台
	
	
	
	
	
	
	林开伦
	68791666
	使用CT机1台（Ⅲ类）、使用移动X射线机1台（Ⅲ类）、使用医用X射线装置5台（Ⅲ类）

	61
	重庆市九龙坡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使用：Ⅲ类
	
	使用3台
	
	
	
	
	
	
	董明
	89123989
	使用医用X射线机3台（Ⅲ类）

	62
	重庆市九龙坡区精神卫生中心
	
	
	使用：Ⅲ类
	
	使用2台
	
	
	
	
	
	
	邓文理
	65266582
	使用医用X射线机2台（Ⅲ类）

	63
	重庆渝西职工医院
	
	
	使用：Ⅲ类
	
	使用2台
	
	
	
	
	
	
	周新建
	68062217
	使用医用X射线机2台（Ⅲ类）

	64
	重庆市第十三人民医院
	
	
	使用：Ⅲ类
	
	使用3台
	
	
	
	
	
	
	甘建秀
	61649137
	使用CT机1台（Ⅲ类）、使用DR机2台（Ⅲ类）

	65
	重庆五洲女子医院有限公司
	
	
	使用：Ⅲ类
	
	使用2台
	
	
	
	
	
	
	黄德新
	60836947
	使用医用X射线机2台（Ⅲ类）

	66
	重庆市血液中心
	使用：Ⅱ类
	
	
	
	
	
	2枚
	
	
	
	
	周奕名
	18983952233
	使用II类放射源2枚（Cs-137）


二、区内核技术应用单位可能发生辐射事故级别预测

（1）使用放射源和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本区域共有5家单位使用放射源和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重庆华健友方医院有限公司：使用Ⅰ类、Ⅴ类放射源，乙级、丙级非密封源工作场所。Ⅰ类放射源如丢失、被盗、失控则会造成特别重大辐射事故（Ⅰ级）。V类放射源如丢失、被盗、失控则会造成一般辐射事故（Ⅳ级）。乙级、丙级非密封工作场所放射性同位素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会造成一般辐射事故（Ⅳ级）。

重庆建工无损检测工程有限公司：Ⅱ类放射源如丢失、被盗、失控则会造成特别重大辐射事故（Ⅰ级）。

重庆九龙坡区人民医院：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工作场所放射性同位素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会造成一般辐射事故（Ⅳ级）。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使用Ⅲ类放射源。Ⅲ类放射源如丢失、被盗、失控则会造成较大辐射事故（Ⅲ级）。

重庆市血液中心：Ⅱ类放射源如丢失、被盗、失控则会造成特别重大辐射事故（Ⅰ级）。

（2）使用射线装置

Ⅱ类射线装置：本区域使用Ⅱ类射线装置的单位共有5家（包含使用放射源的重庆华健友方医院有限公司、重庆建工无损检测工程有限公司），6家单位销售Ⅱ类射线装置，52家单位使用或销售Ⅲ类射线装置。

Ⅲ类射线装置：使用Ⅲ类射线装置的单位主要设备为医用CT机、DR机、牙科机、C 臂机，普通医用 X 射线诊断装置等，X 射线能量低，当出现射线装置误照射，可能会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造成一般辐射事故（Ⅳ级）。

本区域放射源和放射性物质使用单位可能发生的事故级别见表2，使用Ⅱ类射线装置单位可能发生的事故级别见表3。

表2  区内放射源和非密封放射性物质使用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放射源活动种类和范围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活动种类和范围
	核素名称
	放射源类别
	工作场所
	枚数或工作场所等级
	可能发生的事故级别
	先期处置措施

	1
	重庆华健友方医院有限公司
	使用：Ⅰ类,Ⅴ类
	使用:乙,丙
	Co-60
	Ⅰ类（55枚Ⅱ类源聚合为Ⅰ类源）
	主大楼负1楼头部、体部伽玛刀
	1枚
	Ⅰ类放射源如丢失、被盗、失控则会造成特别重大辐射事故（Ⅰ级）。
	如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则应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对事故现场进行警戒，保护好现场，建议区政府控制或切断辐射事故及放射性污染蔓延的途径，全力控制发展态势，防止次生、衍生事件的发生。对可能受放射污染的人员，立即采取暂时隔离和应急救援措施，在采取有效个人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组织人员彻底清除污染。

	
	
	
	
	Ge-68
	Ⅴ类
	医院主大楼东北侧裙楼2楼分子影像中心
	1枚
	Ⅴ类放射源如丢失、被盗、失控则会造成一般辐射事故（Ⅳ级）。
	

	
	
	
	
	I-125(粒籽源)
	/
	储源室：医院主大楼1楼医学影像科，植入室：医院主大楼1楼医学影像科CT机房，专用病房：医院主大楼13楼
	乙级工作场所
	乙级、丙级非密封工作场所放射性同位素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会造成一般辐射事故（Ⅳ级）。
	如放射性同位素丢失、被盗、失控，则应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对事故现场进行警戒，保护好现场，建议区政府控制或切断辐射事故及放射性污染蔓延的途径，全力控制发展态势，防止次生、衍生事件的发生。对可能受放射污染的人员，立即采取暂时隔离和应急救援措施，在采取有效个人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组织人员彻底清除污染。

	
	
	
	
	F-18
	/
	医院主大楼东北侧裙楼2楼分子影像中心
	丙级工作场所
	
	

	2
	重庆建工无损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使用：Ⅱ类
	
	Ir-192
	Ⅱ类
	袁家岗76号综合办公楼二层放射源储存库
	3枚
	Ⅱ类放射源如丢失、被盗、失控则会造成特别重大辐射事故（Ⅰ级）。
	如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则应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对事故现场进行警戒，保护好现场，建议区政府控制或切断辐射事故及放射性污染蔓延的途径，全力控制发展态势，防止次生、衍生事件的发生。对可能受放射污染的人员，立即采取暂时隔离和应急救援措施，在采取有效个人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组织人员彻底清除污染。

	3
	重庆九龙坡区人民医院
	
	使用:乙
	I-125(粒子源)
	
	医院B区2号楼1层肿瘤科
	乙级工作场所
	乙级非密封工作场所放射性同位素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会造成一般辐射事故（Ⅳ级）。
	如放射性同位素丢失、被盗、失控，则应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对事故现场进行警戒，保护好现场，建议区政府控制或切断辐射事故及放射性污染蔓延的途径，全力控制发展态势，防止次生、衍生事件的发生。对可能受放射污染的人员，立即采取暂时隔离和应急救援措施，在采取有效个人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组织人员彻底清除污染。

	4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使用：Ⅲ类
	
	Am-241 
	Ⅲ类
	厂区轧机可控硅室
	2枚
	Ⅲ类放射源如丢失、被盗、失控则会造成较大辐射事故（Ⅲ级）。
	如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则应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对事故现场进行警戒，保护好现场，建议区政府控制或切断辐射事故及放射性污染蔓延的途径，全力控制发展态势，防止次生、衍生事件的发生。对可能受放射污染的人员，立即采取暂时隔离和应急救援措施，在采取有效个人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组织人员彻底清除污染。

	5
	重庆市血液中心
	使用：Ⅱ类
	
	Cs-137
	Ⅱ类
	九龙坡区华福路重庆市血液中心一层辐照室
	2枚
	Ⅱ类放射源如丢失、被盗、失控则会造成特别重大辐射事故（Ⅰ级）。
	如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则应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对事故现场进行警戒，保护好现场，建议区政府控制或切断辐射事故及放射性污染蔓延的途径，全力控制发展态势，防止次生、衍生事件的发生。对可能受放射污染的人员，立即采取暂时隔离和应急救援措施，在采取有效个人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组织人员彻底清除污染。


表3   区内Ⅱ类射线装置使用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射线装置活动种类和范围
	装置名称
	装置类别
	数量
	装置用途
	辐射事故
	先期处置措施

	1
	重庆华健友方医院有限公司
	使用：Ⅱ类，Ⅲ类
	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
	Ⅱ类
	1
	主大楼负1楼加速器
	X 射线最大能量 10MeV，最大输出剂量率10Gy/min （主射方向1m处），每次最多照射1min，人员滞留在机房内可能受到意外照射，误照人员一般受到散射线照射，极端情况受主射线照射，如果受主射线照射，受照剂量可能达到10Gy，会导致多次呕吐，腹泻，休克，白细胞急剧下降，但出现误照射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 10 人。因此，可造成较大辐射事故（Ⅲ级）
	如射线装置误照射，则应马上切断电源，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对事故现场进行警戒。对可能受到放射损伤的人员，立即采取暂时隔离和应急救援措施，在采取有效个人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组织人员彻底清除污染。

	2
	重庆建工无损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使用：Ⅱ类
	周向探伤机、定向探伤机
	Ⅱ类
	40
	现场探伤
	四家单位探伤机管电压最大为350kV，管电流5mA，距离辐射源点（靶点）1m处输出量（3mm铜过滤板）最大为23.5mGy·m2/（mA·min）。出现辐射事故时操作人员或公众成员将受到不必要的超剂量照射，而滞留机房或误入或在在现场探伤的范围内，造成误照射是人员受到的照射最为严重。发生人员误入情况时，每次最多照射1min，人员误入受到的最剂量最大为0.087Gy，不会导致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但会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造成一般辐射事故（Ⅳ级）。
	如射线装置误照射，则应马上切断电源，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对事故现场进行警戒。对可能受到放射损伤的人员，立即采取暂时隔离和应急救援措施，在采取有效个人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组织人员彻底清除污染。

	3
	重庆耀勇汽车轮毂有限公司
	使用：Ⅱ类
	MU231(XL)型X射线轮毂检测系统
	Ⅱ类
	1
	重庆耀勇汽车轮毂有限公司厂房
	
	

	4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
	销售：Ⅱ类；使用：Ⅱ类
	矿用钢绳芯输送带X射线探伤系统
	Ⅱ类
	1
	调试实验室
	
	

	5
	重庆庆铃铸铝有限公司
	使用：Ⅱ类
	X射线探伤机
	Ⅱ类
	1
	九龙坡厂区探伤室
	
	


三、区内核技术应用单位可能出现的辐射事故分级及响应
九龙坡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事故分级及响应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址
	事故类型
	事故级别
	响应等级

	1
	重庆华健友方医院有限公司
	九龙坡区华龙大道189号（西苑六号）
	Ⅰ类放射源（Co-60）如丢失、被盗、失控造成辐射事故。
	特别重大辐射事故
	Ⅰ级

	
	
	
	Ⅴ类放射源（Ge-68）如丢失、被盗、失控造成辐射事故。
	一般辐射事故
	Ⅳ级

	
	
	
	放射性同位素（I-125、F-18）丢失被盗、操作不慎、装放射性药物容器破碎等造成工作场所污染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造成辐射事故
	一般辐射事故
	Ⅳ级

	
	
	
	直线加速器失控或者误照射，导致多次呕吐，腹泻，休克，白细胞急剧下降，造成辐射事故。
	较大辐射事故
	Ⅲ级

	
	
	
	医用X射线装置失控或者误照射，导致超剂量照射，造成辐射事故。
	一般辐射事故
	Ⅳ级

	2
	重庆建工无损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九龙坡区袁家岗76号
	Ⅱ类放射源（Ir-192）如丢失、被盗、失控造成辐射事故。
	特别重大辐射事故
	Ⅰ级

	
	
	
	工业X射线装置失控或者误照射，导致超剂量照射，造成辐射事故。
	一般辐射事故
	Ⅳ级

	3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医院
	九龙坡区红狮西路1号附2号
	放射性同位素（I-125）丢失被盗、操作不慎、装放射性药物容器破碎等造成工作场所污染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造成辐射事故
	一般辐射事故
	Ⅳ级

	
	
	
	医用X射线装置失控或者误照射，导致超剂量照射，造成辐射事故。
	一般辐射事故
	Ⅳ级

	4
	重庆耀勇汽车轮毂有限公司
	九龙坡区西彭镇铝城大道76号
	工业X射线装置失控或者误照射，导致超剂量照射，造成辐射事故。
	一般辐射事故
	Ⅳ级

	5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
	九龙坡区二郎科技新城科城路6号
	工业X射线装置失控或者误照射，导致超剂量照射，造成辐射事故。
	一般辐射事故
	Ⅳ级

	6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庆路与西园路交叉路口
	Ⅲ类放射源（Am-241 ）如丢失、被盗、失控造成辐射事故。
	较大辐射事故
	Ⅲ级

	
	
	
	工业X射线装置失控或者误照射，导致超剂量照射，造成辐射事故。
	一般辐射事故
	Ⅳ级

	7
	重庆庆铃铸铝有限公司
	九龙坡区科园二街54号
	工业X射线装置失控或者误照射，导致超剂量照射，造成辐射事故。
	一般辐射事故
	Ⅳ级

	8
	重庆市血液中心
	九龙坡区华福路重庆市血液中心
	Ⅱ类放射源（Cs-137）如丢失、被盗、失控造成辐射事故。
	特别重大辐射事故
	Ⅰ级

	9
	剩余58家单位
	/
	射线装置失控或者误照射，造成超剂量照射
	一般辐射事故
	Ⅳ级


四、辖区外单位在辖区内开展核技术应用工作辐射事故分析    

（1）放射源运输

九龙坡区境外单位放射源运输路线经过本区，涉及Ⅰ、Ⅱ、Ⅲ、Ⅳ、Ⅴ类放射源均有可能，如果放射源丢失、被盗，人为破坏使得放射源成为粉沫，并造成环境辐射污染，可能导致Ⅰ、Ⅱ、Ⅲ、Ⅳ级事故。

（2）移动式X射线探伤机

移动式X射线探伤机为Ⅱ类射线装置，照射量率一般为4R/mA·min，每次最多照射5min，因此，人员误入所受最大剂量不会超过1Gy，不会导致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但会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可能导致Ⅳ级事故。    

（3）移动式伽马探伤机

持移动式伽马探伤单位在九龙坡区境内开展探伤工作，伽马探伤机内放射源为Ⅱ类源，如果放射源丢失、被盗，人为破坏使得放射源成为粉沫，并造成环境辐射污染，导致Ⅰ、Ⅱ、Ⅲ、Ⅳ级事故。

（4）放射源测井

放射源测井一般使用Ⅳ、Ⅴ类源，如果在辖区内放射源丢失、被盗，导致Ⅳ级事故。

（5）野外放射性同位素示踪

野外放射性同位素示踪利用131Ba、133Sn、113In放射性核素

作为同位素示踪剂，进行油气井吸水剖面测井，使用核素活度均为毫居级，多数用131Ba，且吸附在固体微球上（131Ba-GDP微球）进行示踪，对环境污染较小，如果放射性同位素失控可能导致Ⅳ级事故。

附件8 

九龙坡区主要辐射环境风险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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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区委办公室，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法院，

区检察院。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7月23日印发


九龙坡区辐射事故应急处置指挥部








指 挥 长：区政府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分管领导


副指挥长：区政府办公室分管副主任、区生态环境局局长、区应急局局长、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人





社会稳定组：区公安分局牵头，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参加。主要职责：封锁现场，实施交通管制；加强社会治安管理，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恐慌、哄抢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人员安置点、应急物资存放点治安管控；防止发生群体性事件；加强重要生活必需品等商品市场监管和调控，打击囤积居奇行为。





舆论引导组：区委宣传部牵头，区生态环境局、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融媒体中心等有关部门参加。主要职责：及时、准确、客观发布权威信息；汇总收集相关舆情；组织开展宣传报道；组织媒体和记者采访；拟写新闻通稿，组织新闻发布；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善后工作组：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牵头，区生态环境局、区民政局、事件责任单位等参加。主要职责：做好事故善后工作，开展人员安抚、补偿、抚慰、抚恤和保险理赔；对受污染、破坏的生态环境予以恢复。





事件调查组：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区公安分局、区卫生健康委等参加。主要职责：依照有关规定开展事故调查，提出处理意见，总结经验教训；对辐射事故应对工作开展评估。





应急保障组：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牵头，区财政局、区交通局、区公安分局、区经济信息委等参加。主要职责：做好受影响人员转移疏散和临时安置；做好应急救援物资生产、调拨、配送、存放；确保群众基本生活和市场生活必需品供应；提供交通、通信等保障。





医学救援组：区卫生健康委牵头，区市场监管局、有关医疗机构等参加。主要职责：组织开展医疗救治、心理援助；指导和协助开展受污染人员的去污洗消工作；提出保护公众健康的措施建议；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用水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防范因辐射事故引发食品安全事件。





应急监测组：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和企业环境监测机构等参加。主要职责：制定环境应急监测方案，预测事故发展趋势和污染物变化情况；提出消除和控制污染危害的处置建议；为污染区域隔离、解禁、人员撤离与返回等决策提出建议。








污染处置组：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区公安分局、区卫生健康委、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等参加，主要职责：开展事态分析、研判处置技术，制定处置方案；安全转移事故放射源和被污染物品的收贮，消除或减轻环境污染。下设专家组。








综合协调组：区应急局牵头，区生态环境局、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等参加。主要职责：收集事件信息，发挥运转枢纽作用，协调调度各方力量参与应急处置；收集现场情况，负责信息上报、情况通报，传达上级批示指示。





辐射事故发生单位及知情单位或个人





放射源丢失





区生态环境局  68789235或


环保投诉受理中心 12369





区卫生健康委：68782070





区公安分局 68158110





市卫生健康委：67706707








市公安局 67821616





辐射事故





区政府办公室68789019





市生态环境局  89031700


              15998951300








重大或特别重大事故





市政府65368514





事故发生





区生态环境局接到报告（预判事故级别）





一般或较大





重大或特别重大





报告区政府，启动重庆市九龙坡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配合市生态环境局开展应急工作





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各组联动开展工作，事故单位配合）





响应终止





符合条件





控制辐射源、应急监测、安全防护、人员救护、舆论引导、维护稳定等











●8





●7





●1 重庆华健友方医院有限公司 ●2 重庆九龙坡区人民医院 ●3 重庆建工无损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4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 ●5 重庆耀勇汽车轮毂有限公司 ●6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 重庆市血液中心  ●8 重庆庆铃铸铝有限公司  





●2





●3





●4





●1





●5





●6








— 2 —
— 1 —

